
苏教办师函〔2023〕2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
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2024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在总结“国培计划”

示范项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决定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

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2024年）。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组织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2024

年）的通知》（教师厅函〔2022〕33号）精神，现就做好相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培养高素质教

师为目标，落实精准培训要求，引领教师培训改革，促进教师终

身学习、持续发展。按照“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

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的总体规划，

探索建设教师队伍梯次发展体系，重点培养一批中小学卓越教

师，为“教育家型”名师队伍培养后备军和预备队。创新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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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方式改革，建设教师队伍引领带动的有效模式，切实发挥示

范性培训的示范作用。加强优质资源建设，破解教师发展难点问

题，紧抓培训质量评估，为各地各校教师自主学习、高质量培训

提供示范和指导，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培养对象

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

的教师，以及教师发展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并指导一线实践的

教科研人员。培养对象应具有以下条件：

（一）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教育理想、深厚的教育情

怀、高尚的师德师风，教育教学业绩突出，育人成果显著，深受

学生喜爱；

（二）为省级骨干教师等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长期在中小

学一线从事教育教学或教研工作，具有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在

区域内发挥重要的示范指导作用；

（三）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年龄不超过 45周

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荣誉称

号或政府奖励的，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同等条件下优先。

三、培养内容与方式

依托高水平大学对培养对象进行为期两年（2023—2024年）

的持续培养，造就一批长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政治素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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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教育理念先

进、教学效果显著，在区域基础教育领域有广泛示范引领作用的

卓越教师。

（一）培养对象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

每年完成累计不少于 30天的集中深度研学，由培养高校指

导开展教书育人实践、基础教育改革的重难点问题研究。充分利

用培养单位搭建的集中研学、主题论坛、专题研讨、合作教研、

跨校跟岗等形式的学习交流平台，丰富和拓展教育教学理念、提

升教育专业能力。参训学时计入教师培训学时（学分）。

（二）发挥名师名校长专业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双名工程”（2018—2021年）结业名师名校长的

专业辐射作用，每家培养单位纳入 8—10位名师名校长作为导师

参与本培训。通过指导方案设计、理论引领、课题共研、结对帮

扶、工作室研修合作等形式，建立起名师名校长和卓越教师的合

作链接，示范引领卓越教师持续钻研专业发展，凝练教育教学经

验和理念方法，探索新的专业发展点。

（三）将数字化融入培养全过程

高效运用数字化技术，推进调研评估、组织实施及管理全过

程的数字化，精准记录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加强培训效果考核。

强化课程设计，在数字化素养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性

前沿领域丰富培训内容。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的优质数字化资源，同时注重研修过程中的资源生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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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学习资源共建共享。

四、管理与考核

（一）领军教师培训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统筹指导，“国培

计划”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简

称项目办）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二）培养对象要明确研修目标任务与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师德师风修养，拓展知识视野，深化教育教学研究，积极参

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大胆探索课堂教学、人才培养、学校管理

模式，聚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出经验、出资源、出成果，发挥区

域示范带动作用。要建立以数字化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意识

和能力，提升数字化素养，持续强化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区域引

领能力。优秀的结业教师将遴选纳入新一期“双名计划”培养。

（三）培养对象如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等行为，或非组织原因脱离教师、教研岗位，经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予以退出培训。

五、工作要求

（一）推荐培养对象。各设区市教育局要严格按照条件标准、

学科（领域）和分配名额（见附件）选好培养对象，把好政治关、

质量关，真正遴选出具有教育理想和发展潜力的教师。要将培养

对象纳入本市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统筹管理，指导区县和所在学校

为培养对象研修学习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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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材料报送。各设区市教育局请于 1月 30日前登

录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管理系统，填报参训教师信息。

联系人：江苏省 “国培计划 ”项目办公室崔老师，电话：

025-83758172，邮箱：3035831@qq.com。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联系人：葛海燕，电话：83335520.

附件：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

2024年）名额分配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1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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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2024年）
名额分配表

培训单位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合计
学科

(领域2

初中综合实

践活动、信

息技术

小学体育、心

理健康教育

高中语

文、思政
幼儿园 高中文科

高中语文、

信息技术

高中数学、

信息技术

小学语文、

数学和科学
初中理科 小学文科 初中文科 高中理科

编班号
2023级
3、4班

2023级
5、6班

2023级
7、8班

2023级
9、10班

2023级
13、14班

2023级
15、16班

2023级
17、18班

2023级
19、20班

2023级
21、22班

2023级
27、28班

2023级
29、30班

2023级
31、32班

南京 1 1 1 1 1 5
无锡 1 1 1 1 4
徐州 1 1 1 1 1 5
常州 1 1 1 1 4
苏州 1 1 1 1 1 5
南通 1 1 1 1 4
连云港 1 1 1 1 4
淮安 1 1 1 1 4
盐城 1 1 1 1 4
扬州 1 1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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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 1 1 1 1 4
泰州 1 1 1 1 4
宿迁 1 1 1 1 4
合计 3 3 4 3 6 6 6 6 6 3 6 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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